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陕建秀印（重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你司提交的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项目代码：2020-500000-01-01-134495）和《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收悉。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一、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方案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规范标准和技术文件及资料采用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2030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362.18hm2。
（四）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五）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2%，表土保护率92%，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5%。
（六）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体系。
（七）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
二、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静态总投资53458.44万元，其中：主体已列40634.82万元，方案新增12823.62万元（工程措施4966.79万元，植物措施730.93万元，监测措施243.78万元，施工临时措施4815.81万元，独立费用862.10万元，基本预备费697.1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507.052万元）。
三、工作要求
（一）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认真做好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二）依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按程序与主体工程设计一并报经有关部门审核，作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依据。重要防护对象应当开展点对点勘察与设计。无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不得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三）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禁止随意占压破坏地貌植被。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在招投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责任，强化奖惩制度，规范施工行为。
（四）依法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在工程建设期间应将水土保持监测季报按规定在网站公开，同时在业主项目部和施工项目部公开，并按规定向我局、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时报送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
（五）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
（六）项目开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七）本项目的地点、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应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发布）规定办理。确需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以外新设弃渣场的，或者因弃渣量增加导致弃渣场等级提高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开展弃渣减量化、资源化论证，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补充报告，并完成弃渣场变更审批手续。
（八）严格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后续设计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严格控制施工期间水土流失。
（九）工程完工后、项目投产使用前应及时组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3个月内，向我局报备验收材料（包括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
（十）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满3年，生产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水土保持方案开工建设前报我局重新审核。

附件：1.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2.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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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名称
	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
	流域管理机构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涉及省
	重庆市
	涉及地市或个数
	/
	涉及县或个数
	秀山县

	项目规模
	44.348km
	总投资（万元）
	609577.28
	土建投资（万元）
	436346.37

	动工时间
	2026年1月
	完工时间
	2029年12月
	设计水平年
	2030年

	工程占地（hm2）
	362.18
	永久占地（hm2）
	270.60
	临时占地（hm2）
	91.58

	土石方量（万m3）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1225.76
	785.21
	/
	234.99

	重点防治区名称
	秀山县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秀山县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地貌类型
	中低山区
	水土保持区划
	西南紫色土区

	土壤侵蚀类型
	水力侵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362.18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土壤流失预测总量（万t）
	15.01
	新增土壤流失量（万t）
	13.53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一级防治标准

	防治
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挡护率（%）
	92
	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5

	防治措施及工程量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路基工程防治区
	主体设计：混凝土排水沟34972m、混凝土边沟24180m、混凝土坡顶截水沟1807m、混凝土平台截水沟11357m、混凝土急流槽4179m、混凝土沉沙池67座。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36.07万m3、场地平整48.61hm2、覆土11.32万m3。
	主体设计：喷播植草护坡17592m2、方格网植草护坡17724m2、衬砌拱圈内植草护坡172552m2、CF网喷播植草护坡49204m2、挂双网喷射有机基材护坡73598m2、锚杆框架梁+挂网喷射有机基材护坡63124m2；种植乔灌木59512株、撒播草籽69630m2。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29576m、临时沉沙池67座、编织土袋挡墙22998m、浆砌石护脚墙4980m、防雨布苫盖31.50万m2。

	
	桥梁工程防治区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3.37万m3、场地平整11.72hm2、覆土7.03万m3。
	方案新增：撒播草籽11.72hm2。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750m、临时沉沙池42座、编织土袋挡墙1050m、防雨布苫盖3.16万m2。

	
	隧道工程防治区
	主体设计：混凝土洞顶排水沟2020m、混凝土洞外截水沟2659m。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0.96万m3、场地平整1.77hm2、覆土0.43万m3。
	主体设计：锚杆框架梁+挂网喷射有机基材护坡4021m2；种植乔灌木945株、植地被及攀缘植143m2、撒播草籽6357m2。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2340m、临时沉沙池12座、编织土袋挡墙1616m、防雨布苫盖0.32万m2。

	
	互通立交防治区
	主体设计：混凝土排水沟23184m、混凝土边沟10951m、混凝土平台截水沟5598m、混凝土急流槽667m、混凝土沉沙池6座。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15.76万m3、场地平整27.58hm2、覆土9.58万m3。
	主体设计：喷播植草护坡44805m2、方格网植草护坡28513m2、衬砌拱圈内植草护坡31460m2、CF网喷播植草护坡33344m2、挂双网喷射有机基材护坡1139m2；种植乔灌木31414株、撒播草籽105091m2。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17068m、临时沉沙池6座、编织土袋挡墙18547m、防雨布苫盖11.14万m2。

	
	沿线设施防治区
	主体设计：混凝土排水沟848m、混凝土边沟992m。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2.48万m3、场地平整4.11hm2、覆土2.47万m3。
	主体设计：种植乔灌木1795株、植地被及草坪39319m2。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920m、临时沉沙池2座、编织土袋挡墙678m、防雨布苫盖1.97万m2。

	
	改移工程防治区
	主体设计：浆砌石排水沟15659m。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3.27万m3、场地平整4.22hm2、覆土1.18万m3、复耕0.98hm2。
	主体设计：喷播植草护坡31054m2。
方案新增：植被恢复面积0.14hm2（植乔木88株、植灌木175株、撒播草籽0.14hm2、幼林抚育0.14hm2）。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8460m、临时沉沙池46座、编织土袋挡墙6768m、防雨布苫盖2.12万m2。

	
	施工营地防治区
	主体设计：混凝土护脚墙9148m、混凝土排水沟9598m。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4.21万m3、场地平整19.57hm2、覆土14.58万m3、复耕14.18hm2。
	方案新增：植被恢复面积5.39hm2（植乔木3369株、植灌木10106株、撒播草籽5.39hm2、幼林抚育5.39hm2）。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2380m、临时沉沙池20座、编织土袋挡墙960m、防雨布苫盖3.90万m2。

	
	施工便道防治区
	主体设计：浆砌石排水沟16264m。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4.30万m3、场地平整15.77hm2、覆土12.43万m3、复耕14.84hm2。
	主体设计：喷播植草护坡57787m2。
方案新增：植被恢复面积0.93hm2（植乔木581株、植灌木1744株、撒播草籽0.93hm2、幼林抚育0.93hm2）。
	方案新增：编织土袋挡墙5750m、防雨布苫盖4.54万m2。

	
	弃渣场防治区
	主体设计：混凝土挡渣墙318m、钢筋混凝土桩板墙52m、混凝土排水沟10504m、碎石盲沟3879m、钢波纹管90m、混凝土消力池12座。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6.44万m3、场地平整29.68hm2、覆土17.81万m3。
	主体设计：喷播植草184455m2。
方案新增：植被恢复面积29.68hm2（植乔木18550株、植灌木55650株、撒播草籽11.23hm2、幼林抚育29.68hm2）。
	主体设计：临时排水沟7642m、临时沉沙池7座。
方案新增：防雨布苫盖3.70万m2

	
	表土堆放场防治区
	方案新增：场地平整21.29hm2、复耕18.66hm2。
	方案新增：植被恢复面积2.63hm2（种植乔木1644株、植灌木4931株、撒播草籽2.63hm2、幼林抚育2.63hm2）。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11750m、临时沉沙池90座、编织土袋挡墙9450m、防雨布苫盖26.90hm2、表土撒播草籽面积26.90hm2。

	投资（万元）
	18549.50（主体13582.71、新增4966.79）
	27765.19（主体27034.26、新增730.93）
	4833.66 （主体17.85、新增4815.81）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53458.45（主体40634.82、新增12823.63）
	独立费用（万元）
	862.10 

	监理费（万元）
	176.24
	监测费（万元）
	243.78
	补偿费（万元）
	507.052

	方案编制单位
	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陕建秀印（重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凯
	法定代表人
	智战锋

	地址
	山西示范区武洛街27号
	地址
	重庆市秀山县平凯街道白沙大道中段白鹭半岛营销中心

	邮编
	030032
	邮编
	409900

	联系人及电话
	张桐15***90
	联系人及电话
	雷伟13***92

	传真
	0351-77***86
	传真
	/

	电子信箱
	sx***26.com
	电子信箱
	/



 附件2

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2025年11月7日，重庆市水利局组织召开了《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水保方案》）专家评审会。秀山县水利局、陕建秀印（重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法人）、山西省交通环境保护中心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告编制单位）、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咨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主体设计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会前进行了现场踏勘，详细审阅了《水保方案》，与会人员会上认真听取了项目法人和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进行了深入讨论。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的通知》（办水保〔2023〕177号）和《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通知》（渝水〔2018〕267号），专家组对《水保方案》进行了质量评分，质量评定等级合格。报告编制单位会后对《水保方案》进行了修改补充，2025年12月12日，项目法人提交了修改完善后的《水保方案》。经专家组复核，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如下：
一、综合说明
（一）方案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规范标准和技术文件及资料采用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2030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362.18hm2。
（四）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五）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2%，表土保护率92%，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5%。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阐述较为清楚。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以下简称项目）位于重庆市秀山县，为新建项目。项目起于官庄街道张坝村设官庄枢纽互通与既有G65包茂高速（秀山段）相接，沿西南方向布线，经乌杨街道、清溪场街道、龙凤坝镇、隘口镇， 止于隘口镇富裕村接已建秀印高速（贵州段），总长44.348km，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80km/h。项目由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互通立交、沿线设施、改移工程等组成，综合桥隧比31.54%。其中：路基26.327km；桥梁7.639km/27座（其中：特大桥1.728km/1座、大桥5.837km/24座、中桥0.074km/2座）；隧道6.347km/5座（其中：特长隧道1.444km/1座、长隧道4.463km/3座、短隧道0.440km/1座）；互通立交4处；沿线设施2处（路段管理中心1处，服务区1处）；改移道路11.638km/46处，改移沟渠2.545km/17处。
项目施工组织布设施工营地45.65hm2/20处（新增占地19.57hm2），施工便道23.057km（其中：新建便道19.757km、新建便桥0.250km、改建便道3.050km），表土堆放场23.99hm2/22处（新增占地21.29hm2），弃渣场32.38hm2/7处。项目总占地362.18hm2，其中：永久占地270.60hm2，临时占地91.58hm2。项目土石方总量2010.97万m3，挖方1225.76万m3（含表土剥离76.83万m3），填方785.21万m3（含表土回覆76.83万m3），建筑材料利用方205.56万m3，弃方234.99万m3，弃方全部运至7处弃渣场集中堆置。项目总投资609577.28万元，其中，土建投资436346.37万元。项目计划2026年1月开工，2029年12月完工，总工期48个月。
（二）拆迁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阐述基本清楚。拆迁安置及专项设施改迁建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解决，其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不纳入本项目。
（三）项目区自然简况阐述基本清楚。
三、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线）的水土保持评价。项目选址（线）涉及秀山县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且无法避让，已执行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一级防治标准，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二）基本同意建设方案、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方法的水土保持评价。
（三）基本同意对弃渣场设置的水土保持评价。项目设置4级弃渣场7处，均取得了秀山县秀印高速公路（重庆段）建设指挥部，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水利局、林业局、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及所属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的选址确认意见。弃渣场选址不涉及基本农田、生态敏感区，避开了河道和建成水库管理范围。6#弃渣场为凹地型渣场，对下游及周边基本无影响。其余6处弃渣场为沟道型渣场，下游一定范围内有居民点、废弃厂房、乡村道路及项目主线，项目法人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了弃渣场地质勘察、专项设计及稳定安全评估，评估结论为弃渣场整体稳定，对周边相关对象安全无重大影响；并承诺拆除2#、3#、4#弃渣场下游正对、近距离的居民房屋和废弃厂房。弃渣场选址基本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的规定与要求。
（四）基本同意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一）基本同意对项目水土流失现状及影响分析。
（二）基本同意项目建设扰动地表面积362.18hm2，损毁植被面积90.52hm2。
（三）基本同意土壤流失量预测方法及结果，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土壤流失总量为15.01万t，新增土壤流失量为13.53万t。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的危害分析和指导性意见。
五、水土保持措施
（一）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互通立交、沿线设施、改移工程、施工营地、施工便道、弃渣场和表土堆放场等10个一级防治区。
（二）基本同意由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措施所组成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三）基本同意各防治区防治措施布局及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
1.路基工程防治区
施工前期，剥离表土运至表土堆放场临时堆放；上侧存在较大汇水的挖方边坡坡顶外修建截水沟，顺接至周边沟道。施工过程中，按“永临结合”原则沿永久排水沟提前开挖形成临时排水，顺接至周边沟道，出口设临时沉沙池；一般挖填边坡坡脚采用编织土袋，深挖高填边坡坡脚采用浆砌石护脚墙临时拦挡；裸露边坡、临时堆土等采用防雨布临时覆盖；路基形成后，实施挖填边坡坡脚边沟和排水沟以及坡面平台截水沟、急流槽，整体排出道路接入周边沟道，出口设沉沙池；填方边坡实施喷播植草、方格网植草、衬砌拱圈内植草护坡，挖方边坡实施CF网喷播植草、挂双网喷射有机基材、锚杆框架梁+挂网喷射有机基材护坡。施工后期，路基两侧绿化带、中分带、边坡绿化带等回覆表土和土地整治后实施绿化。
2.桥梁工程防治区
施工前期，剥离表土运至表土堆放场临时堆放。施工过程中，存在较大汇水的桥梁基础施工区上侧设临时排水沟，接入周边沟道，出口设临时沉沙池；桥台下边坡、循环池和钻渣堆置区四周设编织土袋临时拦挡；裸露边坡、施工扰动裸露区、钻渣渣体等采用防雨布临时覆盖。施工后期，桥下可绿化用地实施土地整治后撒播草籽恢复植被。
3.隧道工程防治区
施工前期，剥离表土运至表土堆放场临时堆放；洞口开挖坡顶外修建截水沟，顺接至周边沟道。施工过程中，按“永临结合”原则沿洞门顶部排水沟位置设临时排水沟，顺接至周边沟道，出口设临时沉沙池；开挖边坡坡脚设编织土袋临时拦挡，坡面采用防雨布临时覆盖；洞口成形后修建洞门顶部排水沟；洞口边坡实施锚杆框架梁+挂网喷射有机基材护坡。施工后期，洞口道路中分带、路侧绿化区回覆表土和土地整治后实施景观绿化。
4.互通立交防治区
施工前期，剥离表土运至表土堆放场临时堆放；上侧存在较大汇水的挖方边坡坡顶外修建截水沟，顺接至周边沟道。施工过程中，按照“永临结合”原则沿永久排水沟提前开挖形成临时排水，顺接至周边沟道，出口设临时沉沙池；挖填边坡坡脚采用编织土袋临时拦挡；裸露边坡、临时堆土等采用防雨布临时覆盖；路基形成后，实施挖填边坡坡脚边沟和排水沟以及坡面平台截水沟、急流槽，整体排出道路接入周边沟道，出口设沉沙池；填方边坡实施喷播植草、方格网植草、衬砌拱圈内植草护坡，挖方边坡实施CF网喷播植草、挂双网喷射有机基材护坡。施工后期，互通主线及匝道路基两侧绿化带、中分带、边坡绿化带、立交中心景观区等回覆表土和土地整治后实施绿化。
5.沿线设施防治区
施工前期，剥离表土运至表土堆放场临时堆放。施工过程中，修建场地排水沟和边沟，接入主线路基排水沟或周边沟道，并按“永临结合”原则沿永久排水沟提前开挖形成临时排水，出口设临时沉沙池；挖填边坡坡脚采用编织土袋临时拦挡；裸露边坡、临时堆土等采用防雨布临时苫盖。施工后期，绿化区域回覆表土和土地整治后实施景观绿化。
6.改移工程防治区
施工前期，剥离表土运至表土堆放场临时堆放。施工过程中，改移道路沿路基两侧或单侧修建排水沟，接入周边沟道，并按“永临结合”原则沿永久排水沟提前开挖形成临时排水，出口设临时沉沙池；改移道路挖填边坡坡脚采用编织土袋临时拦挡；改移道路、改移沟渠裸露边坡、临时堆土等采用防雨布临时覆盖；路基边坡整治后喷播植草。施工后期，改移沟渠施工作业带临时占地回覆表土和土地整治后复耕或乔灌草结合恢复植被。
7.施工营地防治区
施工前期，剥离表土并集中堆放在场内；场地四周设临时排水沟，接入周边沟道，出口设临时沉沙池。施工过程中，沿碎石堆存场坡脚设护脚墙，四周设排水沟接入场地临时排水沟；堆料场、表土堆放场四周采用编织土袋临时拦挡，顶部采用防雨布临时覆盖。施工后期，场地回覆表土和土地整治后复耕或乔灌草结合恢复植被。
8.施工便道防治区
施工前期，剥离表土，在便道两侧征地范围内分散集中堆放；便道填方边坡坡脚采取编织土袋临时拦挡。施工过程中，路基内侧设排水沟，接入周边沟道；裸露边坡、临时堆土等采用防雨布临时覆盖；边坡实施喷播植草。施工后期，新建便道、便桥回覆表土和土地整治后复耕或乔灌草结合恢复植被。
9.弃渣场防治区
堆渣前，剥离表土集中堆放于弃渣场尾部；沟道型弃渣场下侧沟口修建拦挡工程，其中4#弃渣场修建桩板墙，其余弃渣场修建片石混凝土挡渣墙；弃渣场底部设排水盲沟；按“永临结合”原则沿周边永久截水沟位置开挖临时排水沟进行施工期导流，接下游沟道，出口设临时沉沙池。堆渣过程中，采取分级堆放、分层碾压的堆渣方式，并设置分级平台；裸露渣体采用防雨布临时苫盖；根据堆渣进度布设平台排水沟，四周修建永久截水沟，出口设消力池后顺接下游沟道。堆渣结束后，平台、边坡回覆表土和土地整治后乔灌草结合恢复植被。
10.表土堆放场防治区
堆放前，堆场下侧边坡坡脚采用编织土袋临时拦挡；四周设临时排水沟，接入周边沟道，出口设临时沉沙池。堆放过程中，采用防雨布临时覆盖。堆土完成后，撒播草籽临时恢复植被。表土利用后，场地土地整治后复耕或乔灌草结合恢复植被。
（四）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基本可行。
六、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七、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正确，费用及定额选择基本合理，编制深度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二）经审核，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静态总投资53458.44万元，其中：主体已列40634.82万元，方案新增12823.62万元（工程措施4966.79万元，植物措施730.93万元，监测措施243.78万元，施工临时措施4815.81万元，独立费用862.10万元，基本预备费697.1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507.052万元）。
（三）效益分析方法正确，分析结果基本合理。
八、水土保持管理
基本同意方案中提出的组织管理、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施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水土保持管理要求。
九、其他
（一）项目法人应加强施工组织，优化施工工艺，严格控制地表扰动及植被破坏，积极落实施工期临时措施；统筹安排工期，尽早实施生态恢复措施。
（二）建议进一步加强土石方综合利用，减少弃渣，规范土石方堆置，严禁乱堆乱弃；弃渣场应严格执行“先挡后弃”，落实堆渣期临时排水和永久截排水工程，并加强安全监测。

附件：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估算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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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水土保持方案
投资估算审核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审核投资（万元）
	备注

	
	
	新增投资
	主体已列
	合计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费
	4966.79
	13582.71
	18549.50
	

	1
	路基工程防治区
	1436.72
	4541.68
	5978.40
	

	2
	桥梁工程防治区
	341.86
	0.00
	341.86
	

	3
	隧道工程防治区
	43.86
	255.68
	299.54
	

	4
	互通立交防治区
	792.15
	2253.58
	3045.73
	

	5
	沿线设施防治区
	153.36
	119.81
	273.17
	

	6
	改移工程防治区
	134.31
	896.27
	1030.58
	

	7
	施工营地防治区
	624.89
	1925.40
	2550.29
	

	8
	施工便道防治区
	547.96
	646.19
	1194.15
	

	9
	弃渣场防治区
	814.55
	2944.10
	3758.65
	

	10
	表土堆放场防治区
	77.13
	0.00
	77.13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费
	730.93
	27034.26
	27765.19
	

	1
	路基工程防治区
	0.00
	19480.15
	19480.15
	

	2
	桥梁工程防治区
	88.37
	0.00
	88.37
	

	3
	隧道工程防治区
	0.00
	100.60
	100.60
	

	4
	互通立交防治区
	0.00
	6482.07
	6482.07
	

	5
	沿线设施防治区
	0.00
	599.20
	599.20
	

	6
	改移工程防治区
	2.54
	42.30
	44.84
	

	7
	施工营地防治区
	108.71
	0.00
	108.71
	

	8
	施工便道防治区
	18.76
	78.71
	97.47
	

	9
	弃渣场防治区
	459.50
	251.23
	710.73
	

	10
	表土堆放场防治区
	53.05
	0.00
	53.05
	

	第三部分
	 监测措施费
	243.78
	0.00
	243.78
	

	1
	土建设施费
	0.00
	0.00
	0.00
	

	2
	设备及安装费
	5.64
	0.00
	5.64
	

	3
	观测运行费
	238.14
	0.00
	238.14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措施费
	4815.81
	17.85
	4833.66
	

	1
	路基工程防治区
	2204.48
	0.00
	2204.48
	

	2
	桥梁工程防治区
	108.43
	0.00
	108.43
	

	3
	隧道工程防治区
	56.91
	0.00
	56.91
	

	4
	互通立交防治区
	684.03
	0.00
	684.03
	

	5
	沿线设施防治区
	56.29
	0.00
	56.29
	

	6
	改移工程防治区
	245.41
	0.00
	245.41
	

	7
	施工营地防治区
	113.91
	0.00
	113.91
	

	8
	施工便道防治区
	212.34
	0.00
	212.34
	

	9
	弃渣场防治区
	69.23
	17.85
	87.08
	

	10
	表土堆放场防治区
	1007.80
	0.00
	1007.80
	

	11
	其他临时工程
	56.98
	0.00
	56.98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862.10
	0.00
	862.10
	

	1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75.73
	0.00
	75.73
	

	2
	科研勘测设计费
	274.77
	0.00
	274.77
	

	3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技术评估费
	102.31
	0.00
	102.31
	

	4
	建设管理费
	215.15
	0.00
	215.15
	

	5
	工程建设监理费
	176.24
	0.00
	176.24
	

	6
	招标代理服务费
	17.90
	0.00
	17.90
	

	Ⅰ
	一至五部分合计
	11619.41
	40634.82
	52254.23
	

	Ⅱ
	基本预备费
	697.16
	0.00
	697.16
	

	Ⅲ
	水土保持补偿费
	507.052
	0.00
	507.052
	

	总投资（Ⅰ+Ⅱ+Ⅲ）
	12823.62
	40634.82
	534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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